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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要點 

第三點附表一及附表二修正總說明 

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係於一百零

三年十月二十七日訂定，並經一百零五年九月二十六日及一百零七年五

月三十日兩次修正。考量廠商以契約變更方式向業主提出「較契約原標

示者更優或對機關更有利」之作法具替代方案之本質，爰修正計分項目

「提出替代方案」之計分基準；為利機關辦理計分作業有統一依循及落

實施工日誌登載，爰修正計分項目「專任工程人員參與情形」及「技術

士參與情形」之計分基準，將「確實登載於施工日誌」納為計分條件；

另配合政府採購法第一百零三條、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公

共工程金質獎頒發作業要點及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良公共工程及人員選

拔作業要點之修正規定，酌修相關項目之計分基準並作文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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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基準一覽表 

計分指標 計分項目 計分基準 

基本分數：77 分 

提前竣工或

如期完成 

依下列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說明三)： 

 

一、實際提前竣工天數/最終核定工期天數×100%： 

（一）10%以上：加 3分。 

（二）5%以上未達 10%：加 2分。 

（三）1%以上未達 5%：加 1分。 

（四）如期或提前完工但未達上開加分條件者：加 0.5 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未達新臺幣(以下同)1 千萬元，調整權數 0.6 

（二）1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數 0.7 

（三）5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0.8 

（四）2億元以上未達 5億元，調整權數 1.0 

（五）5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2 

（六）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1.5 

（七）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1.8 

（八）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2.0 

如期履約情

形 

逾期竣工 依下列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說明三)： 

 

一、逾期違約金天數/最終核定工期天數×100%： 

（一）未達 1%：減 0.5 分。 

（二）1%以上未達 5%：減 1分。 

（三）5%以上未達 10%：減 2分。 

（四）10%以上未達 20%：減 3分。 

（五）20%以上：減 5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未達 1千萬元，調整權數 0.6 

（二）1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數 0.7 

（三）5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0.8 

（四）2億元以上未達 5億元，調整權數 1.0 

（五）5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2 

（六）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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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指標 計分項目 計分基準 

（七）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1.8 

（八）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2.0 

提出替代方

案 

施工廠商依招標文件、契約規定於履約期間主動提出技術、工

法、材料或設備之替代方案，或循採購契約要項第 21 點第 1

項第 4款機制提出「較契約原標示者更優或對機關更有利」之

契約變更，經主辦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35 條、替代方案實施

辦法或契約規定評估後採行，且最後結算驗收結果達成下列條

件之一者，加 1 分： 

（一）實際縮減工期達原契約所定工期 3%以上且未逾期竣工。

（二）減省經費達原契約金額 3%以上。 

履約成本及

違約金 

違約金金額 依政府採購法及契約所定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違約金(如損害

賠償、品質查核缺失、減價收受等，不含逾期違約金)比率(違

約金合計金額/最終契約金額×100%)計分： 

未達 1%：減 0.5 分。 

（一）1%以上未達 2%：減 1分。 

（二）2%以上未達 3%：減 1.5 分。 

（三）3%以上未達 4%：減 2分。 

（四）4%以上：減 2.5 分。 

（一）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無缺失或缺失累計之實際改善天

數未達 3天，且無逾期違約金者(詳說明三)：加 2分。

（二）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缺失累計之實際改善天

數 3天以上未達 15 天且無逾期違約金者(詳說明三)：

加 1分。 

施工品質 初驗、複驗及

驗收過程之

缺失與改善

天數 

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依下列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

數計分(詳說明三)： 

 

一、缺失累計之實際改善天數： 

（一）30 天以上未達 45 天：減 0.5 分。 

（二）45 天以上未達 60 天：減 1分。 

（三）60 天以上未達 75 天：減 2分。 

（四）75 天以上未達 90 天：減 3分。 

（五）90 天以上未達 180 天：減 4.5 分。 

（六）180 天以上：減 6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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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指標 計分項目 計分基準 

（一）未達 1千萬元，調整權數 2.0 

（二）1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數 1.8 

（三）5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1.5 

（四）2億元以上未達 5億元，調整權數 1.2 

（五）5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0 

（六）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0.8 

（七）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0.7 

（八）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0.6 

施工作業 一、依下列情形減分，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說明五)： 

（一）主辦機關、監造單位現場取樣試驗報告，有不合格紀錄：

每次減 1分。 

（二）施工廠商於檢驗停留點應檢附之自主檢查表與監造單位

現場查驗內容比對，發現有錯誤情形：每次減 0.2 分。

（三）施工廠商於檢驗停留點未經檢驗或同意，即進行下一道

工序：每次減 1分。 

（四）工程查核或各級機關工程督導小組督導，有丙等情形或

重大缺失，工地負責人、工地主任、品管人員或勞安人

員經主辦機關通知廠商更換調離工地者：每人次減1分。

 

二、依實際履約日數調整權數： 

（一）未達 365 天，調整權數 1.0 

（二）365 天以上未達 730 天，調整權數 0.9 

（三）730 天以上未達 1,095 天，調整權數 0.8 

（四）1,095 天以上未達 1,460 天，調整權數 0.7 

（五）1,460 天以上未達 1,825 天，調整權數 0.6 

（六）1,825 天以上，調整權數 0.5 

 

三、本項至多減 10 分。 

以歷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 

（一）90 分以上：加 4分。 

（二）85 分以上未達 90 分：加 3分。 

（三）80 分以上未達 85 分：加 2分。 

施工查核 

以歷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 

（一）未達 75 分：減 0.5 分。 

（二）查核成績單次未達 70 分，每次再減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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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指標 計分項目 計分基準 

※平均成績 75 分以上未達 80 分間無加減分。 

適用營造業法之工程，施工廠商專任工程人員於契約施工期間

親自赴工地現場督察且留存督察紀錄，並確實登載於施工日誌

(詳說明四)： 

（一）總次數平均每 30 天達 3次以上，且施工期間如當月有

施工者，每月至少 1次：加 2分。 

（二）總次數平均每 30 天達 2次以上，且施工期間如當月有

施工者，每月至少 1次：加 1分。 

專任工程人

員參與情形 

最終核定工期在 90 天以上且適用營造業法之工程，施工廠商

專任工程人員於契約施工期間親自赴工地現場督察且留存督

察紀錄，並確實登載於施工日誌，平均每 30 天未達 1次者(詳

說明四)：減 0.5 分。 

技術士參與

情形 

一、施工廠商於契約施工期間，依需要在工地設置與施工項目

或相關作業有關之技術士，並陳報主辦機關核定且確實登

載於施工日誌者，每人加 0.5 分。 

二、本項至多加 2分。 

品質優良 擇優採計下列其中一款，並僅限加分一次： 

 

一、獲得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理之公共工程金質獎相關獎

項： 

（一）特優：加 5分。 

（二）優等：加 4分。 

（三）佳作：加 2分。 

二、獲得中央機關部會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之公共工程

品質相關獎項： 

（一）最高階獎項(如特優等)：加 2.5 分。 

（二）次高階獎項(如優等等)：加 2分。 

（三）其他獎項：加 1分。 

安衛環保 職業安全衛

生與職業災

害 

一、獲得勞動部辦理之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良公共工程選拔

金安獎相關獎項： 

（一）特優：加 2.5 分。 

（二）優等或獲選（101 年以前）：加 2分。 

（三）佳作或入圍（102 年以前）：加 1.5 分。 

二、本項至多加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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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指標 計分項目 計分基準 

一、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中未發生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 37 條第 2項所列應通知勞動檢查機構之職業災

害者，加 0.3 分。 

（二）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過程中，以未發生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項所列應通知勞動檢查機

構之職業災害之實際履約日連續天數最多者計算，每連

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不計(詳說明五)。 

二、本項至多加 3分。 

一、契約施工期間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所列應

通知勞動檢查機構之職業災害：每次事件發生扣 1分，如

有死亡情形每死亡 1人加扣 1分。 

二、本項至多減 10 分。 

環保 一、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中未發生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裁罰之環保事件者，加 0.3 分。 

（二）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過程中，以未發生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罰之環保事件之實際履約日連

續天數最多者計算，每連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不

計(詳說明五)。 

二、本項至多加 3分。 

民眾通報缺

失 

一、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中未發生可歸責於施

工廠商之全民督工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1999 專線等

民眾通報缺失案件者，加 0.3 分。 

（二）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過程中，以未發生

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全民督工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1999 專線等民眾通報缺失案件之實際履約日連續天數

最多者計算，每連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不計(詳說

明五)。 

二、本項至多加 3分。 

民眾反映及

是否停權 

依政府採購

法第101條至

第103條規定

被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之

一、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第 1款者：減 10 分。 

二、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第 2款或第 3款者：減 5分。

三、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各款之一，且解除契約者：

各計分項目不予計分，總分以 0分計。 

四、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各款之一，且終止契約者：



 6

計分指標 計分項目 計分基準 

廠商 各計分項目不予計分，總分以 25 分乘以施工進度百分比

計(詳說明六)。 

說明： 

一、本表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契約金額：工程案之決標金額，不包含變更設計後追加減金額。 

（二）最終契約金額：原契約金額經主辦機關核定追加減金額後之最終金

額。 

（三）最終核定工期：原契約所定工期併計歷次經主辦機關核定之追加(減)

工期。 

（四）試驗報告不合格：指試驗結果不符合契約者，包含在容許誤差範圍

外需減價收受者。 

二、計分基準計算結果一律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數點以下第二位為止。例

如（1）4.994%計算為 4.99%，屬未達 5%區間；4.995%計算為 5%，屬

5%以上區間。（2）查核成績平均 79.995 分計算為 80 分，屬 80 分以上

區間；查核成績平均 79.994 分計算為 79.99 分，屬未達 80 分區間。 

三、「提前竣工」、「逾期竣工」及「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之缺失與改善天

數」等計分項目涉及天數計算者，均依契約所定計算方式辦理。 

四、「專任工程人員參與情形」計分項目所稱「每月至少 1 次」，不包含開

工、復工、停工及竣工等當月不足一個月者。 

五、「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災害」、「環保」、「民眾通報缺失」及「施工作業」

四項計分項目所稱「實際履約日」係指符合契約約定之計算工期日，

惟除「施工作業」項目外，逾期部分不納入計算；所稱連續係指兩個

連續實際履約日間，包含未施工日（即停工或不計工期日，因工地管

理不善發生重大職災或環保事件，則中斷連續），例如 9/10、9/11、

9/14、9/15 為實際履約日，惟 9/13 發生依法應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檢查機構之職業災害，則中斷連續，由 9/14 重新起算。 

六、有關計分項目「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至第 103 條規定被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之廠商」之計分基準第四項，其總分計算方式說明如下：如有

符合前述計分基準之情形，機關辦理計分時，無須再依各計分項目進

行加減分，以 25 分（即無符合加分條件且扣分均達最大值時之最低分）

乘以施工進度百分比計。例如施工進度達 60%，則總分為 25 分*60%=15



 7

分。 

七、本履約情形計分表之各項履約事實僅係作為本單一工程計分之依據，

不跨標案計算。例如甲廠商承攬之 A標案獲得公共工程金質獎優等、B

標案則未獲獎，則於計分項目－品質優良，A標案加 4分、B 標案不加

分。乙廠商承攬之 C 標案依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2 款停權 1

年、D 標案無前述情形，則於計分項目－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至第

103 條規定被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C標案減 5分、D 標案不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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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表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字第            號 

貴廠商承攬本機關工程業已辦理竣工驗收，經依履約事實及計分
基準進行計分，結果如下，請  查照。 

□初次計分 
 

□第   次修正計分 
 

工程名稱  

主辦機關  

契約編號  

承攬廠商  統一編號  

發包預算金額 
(A) 

 原始契約
金額(B) 

 

(B)／(A)  
最終契約
金額(C) 

 

原始契約工期  最終核定
工期 

 

計分結果            分 

備註： 
一、 本計分表內容依「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計

分要點」，經主辦機關同步登錄於行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下稱
標案管理系統)，請於收到本計分表後，至該
會網站之「標案管理系統(廠商端)」，登入後
檢視系統登錄之計分資料。 

二、 貴廠商如對本表所登錄之履約事實與機關意
見不一致，涉及履約爭議部分請循契約所定
履約爭議處理方式辦理。至於本計分表及前
述系統登錄之計分結果，如發現有計算錯誤
或二者不一致之情形，請向主辦機關提出申
請，以利主辦機關重新檢視內容進行修正。

三、 如經重新修正計分，以修正計分之結果取代
前次計分結果。 

四、 本次如為修正計分，其修正原因(簡述)： 

 
 

 

機 

關 

印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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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表 

工程名稱：                                      □初次計分    □第   次修正計分 

文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字第            號 

計分
指標 

計分
項目 計分基準 履約事實 加分 減分

基本分數：77 分 

如 期

履 約

情形 

提 前

竣 工

或 如

期 完

成 

依下列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

說明三)： 

 

一、實際提前竣工天數/最終核定工期天

數×100%： 

(一)10%以上：加 3分。 

(二)5%以上未達 10%：加 2分。 

(三)1%以上未達 5%：加 1分。 

(四)如期或提前完工但未達上開加分條

件者：加 0.5 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未達新臺幣(以下同)1 千萬元，調整

權數 0.6 

(二)1 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

數 0.7 

(三)5 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0.8 

(四)2億元以上未達5億元，調整權數1.0

(五)5 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2 

(六)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1.5 

(七)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1.8 

(八)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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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初次計分    □第   次修正計分 

文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字第            號 

計分
指標 

計分
項目 計分基準 履約事實 加分 減分

逾 期

竣 工 

依下列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

說明三)： 

 

一、逾期違約金天數/最終核定工期天數

×100%： 

(一)未達 1%：減 0.5 分。 

(二)1%以上未達 5%：減 1分。 

(三)5%以上未達 10%：減 2分。 

(四)10%以上未達 20%：減 3分。 

(五)20%以上：減 5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未達 1千萬元，調整權數 0.6 

(二)1 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

數 0.7 

(三)5 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0.8 

(四)2億元以上未達5億元，調整權數1.0

(五)5 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2 

(六)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1.5 

(七)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1.8 

(八)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2.0 

 

  

履 約

成 本

及 違

約金 

提 出

替 代

方 案 

施工廠商依招標文件、契約規定於履約期

間主動提出技術、工法、材料或設備之替

代方案，或循採購契約要項第 21 點第 1

項第 4款機制提出「較契約原標示者更優

或對機關更有利」之契約變更，經主辦機

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35 條、替代方案實施

辦法或契約規定評估後採行，且最後結算

驗收結果達成下列條件之一者，加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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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初次計分    □第   次修正計分 

文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字第            號 

計分
指標 

計分
項目 計分基準 履約事實 加分 減分

(一) 實際縮減工期達原契約所定工期 3%

以上且未逾期竣工。 

(二) 減省經費達原契約金額 3%以上。 

違 約

金 金

額 

依政府採購法及契約所定可歸責於施工

廠商之違約金(如損害賠償、品質查核缺

失、減價收受等，不含逾期違約金)比率

(違約金合計金額/最終契約金額×100%)

計分： 

(一)未達 1%：減 0.5 分。 

(二)1%以上未達 2%：減 1分。 

(三)2%以上未達 3%：減 1.5 分。 

(四)3%以上未達 4%：減 2分。 

(五)4%以上：減 2.5 分。 

 

  

(一)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無缺失或缺失

累計之實際改善天數未達 3天，且無

逾期違約金者(詳說明三)：加 2 分。

(二)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缺失

累計之實際改善天數 3 天以上未達

15 天且無逾期違約金者(詳說明

三)：加 1分。 

  

施 工

品質 

初 驗 

、 

複 驗

及 驗

收 過

程 之

缺 失

與 改

善 天

數 

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依下列級

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說明三)：

 

一、缺失累計之實際改善天數： 

(一)30 天以上未達 45 天：減 0.5 分。 

(二)45 天以上未達 60 天：減 1分。 

(三)60 天以上未達 75 天：減 2分。 

(四)75 天以上未達 90 天：減 3分。 

(五)90 天以上未達 180 天：減 4.5 分。

(六)180 天以上：減 6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未達 1千萬元，調整權數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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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初次計分    □第   次修正計分 

文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字第            號 

計分
指標 

計分
項目 計分基準 履約事實 加分 減分

(二)1 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

數 1.8 

(三)5 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1.5 

(四)2億元以上未達5億元，調整權數1.2

(五)5 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0 

(六)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0.8 

(七)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0.7 

(八)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0.6 

施 工

作 業 

一、依下列情形減分，並乘以調整權數計

分(詳說明五)： 

(一)主辦機關、監造單位現場取樣試驗報

告，有不合格紀錄：每次減 1分。

(二)施工廠商於檢驗停留點應檢附之自

主檢查表與監造單位現場查驗內容

比對，發現有錯誤情形：每次減 0.2

分。 

(三)施工廠商於檢驗停留點未經檢驗或

同意，即進行下一道工序：每次減 1

分。 

(四)工程查核或各級機關工程督導小組

督導，有丙等情形或重大缺失，工地

負責人、工地主任、品管人員或勞安

人員經主辦機關通知廠商更換調離

工地者：每人次減 1分。 

 

二、依實際履約日數調整權數： 

(一)未達 365 天，調整權數 1.0 

(二)365天以上未達730天，調整權數0.9

(三)730 天以上未達 1,095 天，調整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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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初次計分    □第   次修正計分 

文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字第            號 

計分
指標 

計分
項目 計分基準 履約事實 加分 減分

0.8 

(四)1,095 天以上未達 1,460 天，調整權

數 0.7 

(五)1,460 天以上未達 1,825 天，調整權

數 0.6 

(六)1,825 天以上，調整權數 0.5 

 

三、本項至多減 10 分。 

以歷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 

(一)90 分以上：加 4分。 

(二)85 分以上未達 90 分：加 3分。 

(三)80 分以上未達 85 分：加 2分。 

  

施 工

查 核 

以歷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 

(一)未達 75 分：減 0.5 分。 

(二)查核成績單次未達 70 分，每次再減

1分。 

 

※平均成績75分以上未達80分間無加減

分。 

 

  

專 任

工 程

人 員

參 與

情 形 

適用營造業法之工程，施工廠商專任工程

人員於契約施工期間親自赴工地現場督

察且留存督察紀錄，並確實登載於施工日

誌(詳說明四)： 

(一)總次數平均每 30 天達 3 次以上，且

施工期間如當月有施工者，每月至少

1次：加 2分。 

(二)總次數平均每 30 天達 2 次以上，且

施工期間如當月有施工者，每月至少

1次：加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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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初次計分    □第   次修正計分 

文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字第            號 

計分
指標 

計分
項目 計分基準 履約事實 加分 減分

最終核定工期在 90 天以上且適用營造業

法之工程，施工廠商專任工程人員於契約

施工期間親自赴工地現場督察且留存督

察紀錄，並確實登載於施工日誌，平均每

30 天未達 1次者(詳說明四)：減 0.5 分。

 

  

技 術

士 參

與 情

形 

一、施工廠商於契約施工期間，依需要在

工地設置與施工項目或相關作業有

關之技術士，並陳報主辦機關核定且

確實登載於施工日誌者，每人加 0.5

分。 

二、本項至多加 2分。 

 

  

品 質

優 良 

擇優採計下列其中一款，並僅限加分一

次： 

 

一、獲得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理之公

共工程金質獎相關獎項： 

(一)特優：加 5分。 

(二)優等：加 4分。 

(三)佳作：加 2分。 

二、獲得中央機關部會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理之公共工程品質相關獎項：

(一)最高階獎項(如特優等)：加 2.5 分。

(二)次高階獎項(如優等等)：加 2分。

(三)其他獎項：加 1分。 

 

  

安 衛

環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與 職

業 災

害 

一、獲得勞動部辦理之推動職業安全衛

生優良公共工程選拔金安獎相關獎

項： 

(一)特優：加 2.5 分。 

(二)優等或獲選（101 年以前）：加 2 分。

(三)佳作或入圍（102 年以前）：加 1.5

分。 

二、本項至多加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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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初次計分    □第   次修正計分 

文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字第            號 

計分
指標 

計分
項目 計分基準 履約事實 加分 減分

一、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中

未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所列應通知勞動檢查機構之職業

災害者，加 0.3 分。 

(二)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

過程中，以未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所列應通知勞動檢查機

構之職業災害之實際履約日連續天

數最多者計算，每連續滿30天加0.3

分，尾數不計(詳說明五)。 

二、本項至多加 3分。 

 

  

一、契約施工期間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37 條第 2 項所列應通知勞動檢查

機構之職業災害：每次事件發生扣 1

分，如有死亡情形每死亡 1人加扣 1

分。 

二、本項至多減 10 分。 

 

  

環 保 一、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中

未發生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罰之

環保事件者，加 0.3 分。 

(二)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

過程中，以未發生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裁罰之環保事件之實際履約日連

續天數最多者計算，每連續滿 30 天

加 0.3 分，尾數不計(詳說明五)。

二、本項至多加 3分。 

 

  

民 眾

反 映

及 是

否 停

權 

民 眾

通 報

缺 失 

一、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中

未發生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全民督

工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1999 專線

等民眾通報缺失案件者，加 0.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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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初次計分    □第   次修正計分 

文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字第            號 

計分
指標 

計分
項目 計分基準 履約事實 加分 減分

(二)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

過程中，以未發生可歸責於施工廠商

之全民督工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1999 專線等民眾通報缺失案件之實

際履約日連續天數最多者計算，每連

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不計 (詳

說明五)。 

二、本項至多加 3分。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101

條 至

第 103

條 規

定 被

刊 登

政 府

採 購

公 報

之 廠

商 

一、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

款者：減 10 分。 

二、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3款者：減 5分。 

三、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各款之

一，且解除契約者：各計分項目不予

計分，總分以 0分計。 

四、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各款之

一，且終止契約者：各計分項目不予

計分，總分以 25 分乘以施工進度百

分比計(詳說明六)。 

 

  

加分小計(A)  ─

減分小計(B) ─  

計分結果(77+A-B)  

備註 

 



第 10 頁，共 10 頁 

說明： 

一、 本表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契約金額：工程案之決標金額，不包含變更設計後追加減金

額。 

（二）最終契約金額：原契約金額經主辦機關核定追加減金額後之最
終金額。 

（三）最終核定工期：原契約所定工期併計歷次經主辦機關核定之追

加(減)工期。其於本表之應用，以最終核定工期之實際涵蓋期
間為準。例如 350 工作天之工期，即屬 1 年以上者。 

（四）試驗報告不合格：指試驗結果不符合契約者，包含在容許誤差

範圍外需減價收受者。 
二、 計分基準計算結果一律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數點以下第二位為止。例

如(1)4.994%計算為 4.99%，屬未達 5%區間；4.995%計算為 5%，屬 5%

以上區間。(2)查核成績平均 79.995 分計算為 80 分，屬 80 分以上區
間；查核成績平均 79.994 分計算為 79.99 分，屬未達 80 分區間。 

三、 「提前竣工」、「逾期竣工」及「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之缺失與改善

天數」等計分項目涉及天數計算者，均依契約所定計算方式辦理。 
四、 「專任工程人員參與情形」計分項目所稱「每月至少 1 次」，不包含

開工、復工、停工及竣工等當月不足一個月者。 

五、 「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災害」、「環保」、「民眾通報缺失」及「施工作
業」四項計分項目所稱「實際履約日」係指符合契約約定之計算工期

日，惟除「施工作業」項目外，逾期部分不納入計算；所稱連續係指

兩個連續實際履約日間，包含未施工日(即停工或不計工期日，因工
地管理不善發生重大職災或環保事件，則中斷連續)，例如 9/10、

9/11、9/14、9/15 為實際履約日，惟 9/13 發生依法應通知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檢查機構之職業災害，則中斷連續，由 9/14 重新起算。 
六、 有關計分項目「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至第 103 條規定被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之廠商」之計分基準第四項，其總分計算方式說明如下：如有

符合前述計分基準之情形，機關辦理計分時，無須再依各計分項目進
行加減分，以 25 分(即無符合加分條件且扣分均達最大值時之最低分)

乘以施工進度百分比計。例如施工進度達 60%，則總分為 25分*60%=15

分。 
七、 本履約情形計分表之各項履約事實僅係作為本單一工程計分之依

據，不跨標案計算。例如甲廠商承攬之 A 標案獲得公共工程金質獎優

等、B 標案則未獲獎，則於計分項目－品質優良，A 標案加 4 分、B
標案不加分。乙廠商承攬之 C 標案依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第 2

款停權 1年、D標案無前述情形，則於計分項目－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至第 103 條規定被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C 標案減 5 分、D 標
案不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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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要點第三點附表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附表一 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基準一覽表 

計分

指標 

計分

項目 
計分基準 

基本分數：77 分 

提前

竣工

或如

期完

成 

依下列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說明三)：

 

一、實際提前竣工天數/最終核定工期天數×100%：

（一）10%以上：加 3分。 

（二）5%以上未達 10%：加 2分。 

（三）1%以上未達 5%：加 1分。 

（四）如期或提前完工但未達上開加分條件者：加

0.5 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未達新臺幣(以下同)1 千萬元，調整權數 0.6

（二）1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數 0.7

（三）5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0.8 

（四）2億元以上未達 5億元，調整權數 1.0 

（五）5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2 

（六）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1.5 

（七）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1.8 

（八）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2.0 

如 期

履 約

情形 

逾期

竣工 

依下列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說明三)：

 

一、逾期違約金天數/最終核定工期天數×100%： 

（一）未達 1%：減 0.5 分。 

（二）1%以上未達 5%：減 1分。 

附表一 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基準一覽表 

計分

指標

計分

項目
計分基準 

基本分數：77 分 

提前

竣工

或如

期完

成 

依下列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說明三)：

 

一、實際提前竣工天數/最終核定工期天數×100%：

（一）10%以上：加 3分。 

（二）5%以上未達 10%：加 2分。 

（三）1%以上未達 5%：加 1分。 

（四）如期或提前完工但未達上開加分條件者：加

0.5 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未達新臺幣(以下同)1 千萬元，調整權數 0.6

（二）1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數 0.7

（三）5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0.8 

（四）2億元以上未達 5億元，調整權數 1.0 

（五）5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2 

（六）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1.5 

（七）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1.8 

（八）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2.0 

如 期

履 約

情形

逾期

竣工

依下列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說明三)：

 

一、逾期違約金天數/最終核定工期天數×100%： 

（一）未達 1%：減 0.5 分。 

（二）1%以上未達 5%：減 1分。 

 

 

 

 

本項目未修正。 

 

 

 

 

 

 

 

 

 

 

 

 

 

 

 

 

 

本項目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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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以上未達 10%：減 2分。 

（四）10%以上未達 20%：減 3分。 

（五）20%以上：減 5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未達 1千萬元，調整權數 0.6 

（二）1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數 0.7

（三）5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0.8 

（四）2億元以上未達 5億元，調整權數 1.0 

（五）5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2 

（六）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1.5 

（七）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1.8 

（八）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2.0 

履 約

成 本

及 違

約金 

提出

替代

方案 

施工廠商依招標文件、契約規定於履約期間主動提

出技術、工法、材料或設備之替代方案，或循採購

契約要項第 21 點第 1項第 4款機制提出「較契約

原標示者更優或對機關更有利」之契約變更，經主

辦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35 條、替代方案實施辦法

或契約規定評估後採行，且最後結算驗收結果達成

下列條件之一者，加 1 分： 

（一）實際縮減工期達原契約所定工期 3%以上且未

逾期竣工。 

（二）減省經費達原契約金額 3%以上。 

 

 

 

 

 

 

 

 

（三）5%以上未達 10%：減 2分。 

（四）10%以上未達 20%：減 3分。 

（五）20%以上：減 5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未達 1千萬元，調整權數 0.6 

（二）1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數 0.7

（三）5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0.8 

（四）2億元以上未達 5億元，調整權數 1.0 

（五）5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2 

（六）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1.5 

（七）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1.8 

（八）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2.0 

履 約

成 本

及 違

約金

提出

替代

方案

施工廠商依招標文件、契約規定於履約期間主動提

出技術、工法、材料或設備之替代方案，經主辦機

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35 條、替代方案實施辦法規定

評估後採行，且最後結算驗收結果達成下列條件之

一者，加 1分： 

（一）實際縮減工期達原契約所定工期 3%以上且未

逾期竣工。 

（二）減省經費達原契約金額 3%以上。 

 

 

 

 

 

 

 

 

 

 

 

 

 

 

 

 

 

 

 

 

 

 

 

計分指標－履約成本及違約

金項下，計分項目－提出替代

方案： 

考量廠商以契約變更方式向

業主提出「較契約原標示者更

優或對機關更有利」之作法具

替代方案之本質，爰修正納入

之計分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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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

金金

額 

依政府採購法及契約所定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違

約金(如損害賠償、品質查核缺失、減價收受等，

不含逾期違約金)比率(違約金合計金額/最終契約

金額×100%)計分： 

未達 1%：減 0.5 分。 

（一）1%以上未達 2%：減 1分。 

（二）2%以上未達 3%：減 1.5 分。 

（三）3%以上未達 4%：減 2分。 

（四）4%以上：減 2.5 分。 

 

（一）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無缺失或缺失累計之

實際改善天數未達 3天，且無逾期違約金者

(詳說明三)：加 2分。 

（二）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缺失累計之

實際改善天數 3天以上未達 15 天且無逾期

違約金者(詳說明三)：加 1分。 

施 工

品質 

初

驗、

複驗

及驗

收過

程之

缺失

與改

善天

數 

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依下列級距基準並

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說明三)： 

 

一、缺失累計之實際改善天數： 

（一）30 天以上未達 45 天：減 0.5 分。 

（二）45 天以上未達 60 天：減 1分。 

（三）60 天以上未達 75 天：減 2分。 

（四）75 天以上未達 90 天：減 3分。 

（五）90 天以上未達 180 天：減 4.5 分。 

（六）180 天以上：減 6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未達 1千萬元，調整權數 2.0 

（二）1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數 1.8

（三）5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1.5 

違約

金金

額 

依政府採購法及契約所定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違

約金(如損害賠償、品質查核缺失、減價收受等，

不含逾期違約金)比率(違約金合計金額/最終契約

金額×100%)計分： 

未達 1%：減 0.5 分。 

（一）1%以上未達 2%：減 1分。 

（二）2%以上未達 3%：減 1.5 分。 

（三）3%以上未達 4%：減 2分。 

（四）4%以上：減 2.5 分。 

 

（一）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無缺失或缺失累計之

實際改善天數未達 3天，且無逾期違約金者

(詳說明三)：加 2分。 

（二）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缺失累計之

實際改善天數 3天以上未達 15 天且無逾期

違約金者(詳說明三)：加 1分。 

施 工

品質

初

驗、

複驗

及驗

收過

程之

缺失

與改

善天

數 

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依下列級距基準並

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說明三)： 

 

一、缺失累計之實際改善天數： 

（一）30 天以上未達 45 天：減 0.5 分。 

（二）45 天以上未達 60 天：減 1分。 

（三）60 天以上未達 75 天：減 2分。 

（四）75 天以上未達 90 天：減 3分。 

（五）90 天以上未達 180 天：減 4.5 分。 

（六）180 天以上：減 6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未達 1千萬元，調整權數 2.0 

（二）1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數 1.8

（三）5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1.5 

本項目未修正。 

 

 

 

 

 

 

 

 

 

本項目未修正。 

 

 

 

 

 

本項目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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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億元以上未達 5億元，調整權數 1.2 

（五）5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0 

（六）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0.8 

（七）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0.7 

（八）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0.6 

 

 

 

施工

作業 

一、依下列情形減分，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說

明五)： 

（一）主辦機關、監造單位現場取樣試驗報告，有

不合格紀錄：每次減 1分。 

（二）施工廠商於檢驗停留點應檢附之自主檢查表

與監造單位現場查驗內容比對，發現有錯誤

情形：每次減 0.2 分。 

（三）施工廠商於檢驗停留點未經檢驗或同意，即

進行下一道工序：每次減 1分。 

（四）工程查核或各級機關工程督導小組督導，有

丙等情形或重大缺失，工地負責人、工地主

任、品管人員或勞安人員經主辦機關通知廠

商更換調離工地者：每人次減 1分。 

 

二、依實際履約日數調整權數： 

（一）未達 365 天，調整權數 1.0 

（二）365 天以上未達 730 天，調整權數 0.9 

（三）730 天以上未達 1,095 天，調整權數 0.8 

（四）1,095 天以上未達 1,460 天，調整權數 0.7

（五）1,460 天以上未達 1,825 天，調整權數 0.6

（六）1,825 天以上，調整權數 0.5 

 

三、本項至多減 10 分。 

（四）2億元以上未達 5億元，調整權數 1.2 

（五）5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0 

（六）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0.8 

（七）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0.7 

（八）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0.6 

 

 

 

施工

作業

一、依下列情形減分，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說

明五)： 

（一）主辦機關、監造單位現場取樣試驗報告，有

不合格紀錄：每次減 1分。 

（二）施工廠商於檢驗停留點應檢附之自主檢查表

與監造單位現場查驗內容比對，發現有錯誤

情形：每次減 0.2 分。 

（三）施工廠商於檢驗停留點未經檢驗或同意，即

進行下一道工序：每次減 1分。 

（四）工程查核或各級機關工程督導小組督導，有

丙等情形或重大缺失，工地負責人、工地主

任、品管人員或勞安人員經主辦機關通知廠

商更換調離工地者：每人次減 1分。 

 

二、依實際履約日數調整權數： 

（一）未達 365 天，調整權數 1.0 

（二）365 天以上未達 730 天，調整權數 0.9 

（三）730 天以上未達 1,095 天，調整權數 0.8 

（四）1,095 天以上未達 1,460 天，調整權數 0.7

（五）1,460 天以上未達 1,825 天，調整權數 0.6

（六）1,825 天以上，調整權數 0.5 

 

三、本項至多減 10 分。 

 

 

 

 

 

 

 

 

本項目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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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歷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 

（一）90 分以上：加 4分。 

（二）85 分以上未達 90 分：加 3分。 

（三）80 分以上未達 85 分：加 2分。 

施工

查核 

以歷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 

（一）未達 75 分：減 0.5 分。 

（二）查核成績單次未達 70 分，每次再減 1分。

※平均成績 75 分以上未達 80 分間無加減分。 

專任

工程

人員

參與

情形 

適用營造業法之工程，施工廠商專任工程人員於契

約施工期間親自赴工地現場督察且留存督察紀

錄，並確實登載於施工日誌 (詳說明四)： 

（一）總次數平均每 30 天達 3次以上，且施工期

間如當月有施工者，每月至少 1次：加 2分。

（二）總次數平均每 30 天達 2次以上，且施工期

間如當月有施工者，每月至少 1次：加 1分。

 

 

 

 

 

 

 

 

 

 

 

 

 

 

 

 

以歷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 

（一）90 分以上：加 4分。 

（二）85 分以上未達 90 分：加 3分。 

（三）80 分以上未達 85 分：加 2分。 

施工

查核

以歷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 

（一）未達 75 分：減 0.5 分。 

（二）查核成績單次未達 70 分，每次再減 1分。

※平均成績 75 分以上未達 80 分間無加減分。 

專任

工程

人員

參與

情形

適用營造業法之工程，施工廠商專任工程人員於施

工期間親自赴工地現場督察且留存督察紀錄(詳說

明四)： 

（一）總次數平均每 30 天達 3次以上，且施工期

間如當月有施工者，每月至少 1次：加 2分。

（二）總次數平均每 30 天達 2次以上，且施工期

間如當月有施工者，每月至少 1次：加 1分。

 

 

 

 

 

 

 

 

 

 

 

 

 

 

 

 

本項目未修正。 

 

 

 

本項目未修正。 

 

 

 

計分指標－施工品質項下，計

分項目－專任工程人員參與

情形：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參照「公共工程施工品

質管理作業要點」，將

「施工期間」修正為「契

約施工期間」。 

(二)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公有

建築物施工階段契約約

定權責分工表」及「公

共工程施工階段契約約

定權責分工表」規定施

工日誌係由承攬廠商辦

理填報、監造人核定、

業主（或專案管理單位）

備查，前開日誌格式即

包含施工日「是否由專

任工程人員督察按圖施

工、解決施工技術問

題」。為利機關核算專任

工程人員參與情形有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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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核定工期在 90 天以上且適用營造業法之工

程，施工廠商專任工程人員於契約施工期間親自赴

工地現場督察且留存督察紀錄，並確實登載於施工

日誌，平均每 30 天未達 1次者(詳說明四)：減 0.5

分。 

 

技術

士參

與情

形 

一、施工廠商於契約施工期間，依需要在工地設置

與施工項目或相關作業有關之技術士，並陳報

主辦機關核定且確實登載於施工日誌者，每人

加 0.5 分。 

二、 本項至多加 2分。 

 

 

 

 

 

 

 

 

 

 

 

 

 

 

 

 

 

 

 

 

最終核定工期在 90 天以上且適用營造業法之工

程，施工廠商專任工程人員親自赴工地現場督察並

留存督察紀錄，平均每 30 天未達 1 次者(詳說明

四)：減 0.5 分。 

 

 

技術

士參

與情

形 

一、施工廠商於施工期間，依需要在工地設置與施

工項目或相關作業有關之技術士，並陳報主辦

機關核定者，每人加 0.5 分。 

二、本項至多加 2分。 

 

 

 

 

 

 

 

 

 

 

 

 

 

 

 

 

 

一依循之參考資料，且

落實施工日誌登載，爰

增訂「確實登載於施工

日誌」之規定。 

二、第二項增訂「於契約施工

期間」及「確實登載於施

工日誌」之規定。 

 

 

 

計分指標－施工品質項下，計

分項目－技術士參與情形，第

一點修正如下： 

一、參照「公共工程施工品質

管理作業要點」，將「施

工期間」修正為「契約施

工期間」。 

二、本會「公有建築物施工階

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及「公共工程施工階段契

約約定權責分工表」規定

施工日誌係由承攬廠商

辦理填報、監造人核定、

業主（或專案管理單位）

備查，前開施工日誌格式

即包含施工日「是否有須

依『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

施工項目應置之技術士

種類、比率或人數標準

表』規定應設置技術士之

專業工程」及「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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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

優良 

擇優採計下列其中一款，並僅限加分一次： 

 

一、獲得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理之公共工程金

質獎相關獎項： 

（一）特優：加 5分。 

（二）優等：加 4分。 

（三）佳作：加 2分。 

二、獲得中央機關部會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

之公共工程品質相關獎項： 

（一）最高階獎項(如特優等)：加 2.5 分。 

（二）次高階獎項(如優等等)：加 2分。 

（三）其他獎項：加 1分。 

 

安 衛

環保 

職業

安全

衛生

與職

業災

害 

一、 獲得勞動部辦理之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良公

共工程選拔金安獎相關獎項： 

（一）特優：加 2.5 分。 

（二）優等或獲選（101 年以前）：加 2分。 

（三）佳作或入圍（102 年以前）：加 1.5 分。 

二、本項至多加 2.5 分。 

 

 

 

 

 

 

 

 

 

 

 

 

品質

優良

擇優採計下列其中一款，並僅限加分一次： 

 

一、獲得全國性公共工程金質獎： 

（一）特優：加 5分。 

（二）優等：加 4分。 

（三）入圍或佳作：加 2分。 

二、獲得中央機關部會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有關

工程品質之相關獎項： 

（一）最高階獎項(如特優等)：加 2.5 分。 

（二）次高階獎項(如優等等)：加 2分。 

（三）其他獎項：加 1分。 

 

 

安 衛

環保

職業

安全

衛生

與職

業災

害 

一、 獲得勞動部辦理之金安獎或推動職業安全衛

生優良公共工程選拔： 

（一）獲選(101 年以前)：每次加 2分。 

（二）特優(102 年起)：每次加 2.5 分。 

（三）優等(102 年起)：每次加 2分。 

（四）入圍：每次加 1.5 分。 

二、本項至多加 2.5 分。 

 

 

 

施工日誌之技術士簽章

表」。為利機關核算技術

士參與情形有統一依循

之參考資料，且落實施工

日誌登載，爰於第一款增

訂「確實登載於施工日

誌」之規定。 

 

 

計分指標－施工品質項下，計

分項目－品質優良： 

一、第一點配合本會「公共工

程金質獎頒發作業要點」

名稱，並酌修文字。另依

前開要點內容調整相關

獎項內容。 

二、第二點修正加分基準僅限

於公共工程品質相關獎

項，並酌修文字。 

 

 

計分指標－安衛環保項下，計

分項目－職業安全衛生與職

業災害： 

第一點配合勞動部「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優良公共工程及人

員選拔作業要點」酌修文字及

調整相關獎項內容，獲選與優

等列為同等第、新增佳作與入

圍列為同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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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中未發生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項所列應通知

勞動檢查機構之職業災害者，加 0.3 分。 

（二）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過程中，

以未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項所

列應通知勞動檢查機構之職業災害之實際

履約日連續天數最多者計算，每連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不計(詳說明五)。 

二、 本項至多加 3分。 

一、契約施工期間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所列應通知勞動檢查機構之職業災害：每次

事件發生扣 1分，如有死亡情形每死亡 1人加

扣 1分。 

二、本項至多減 10 分。 

 

 

 

環保 一、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中未發生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罰之環保事件者，加

0.3 分。 

（二）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過程中，

以未發生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罰之環保

事件之實際履約日連續天數最多者計算，每

連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不計(詳說明

五)。 

二、本項至多加 3分。 

民 眾

反 映

及 是

民眾

通報

缺失 

一、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中未發生

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全民督工或直轄市、縣

一、 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中未發生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項所列應通知

勞動檢查機構之職業災害者，加 0.3 分。 

（二）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過程中，

以未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項所

列應通知勞動檢查機構之職業災害之實際

履約日連續天數最多者計算，每連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不計(詳說明五)。 

二、 本項至多加 3分。 

一、施工期間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

所列應通知勞動檢查機構之職業災害：每次事

件發生扣 1分，如有死亡情形每死亡 1人加扣

1分。 

二、本項至多減 10 分。 

 

 

 

環保 一、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中未發生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罰之環保事件者，加

0.3 分。 

（二）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過程中，

以未發生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罰之環保

事件之實際履約日連續天數最多者計算，每

連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不計(詳說明

五)。 

二、本項至多加 3分。 

民 眾

反 映

及 是

民眾

通報

缺失

一、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中未發生

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全民督工或直轄市、縣

本項目未修正。 

 

 

 

 

 

 

 

 

計分指標－安衛環保項下，計

分項目－職業安全衛生與職

業災害： 

第一點參照「公共工程施工品

質管理作業要點」，將「施工

期間」修正為「契約施工期

間」。 

 

 

本項目未修正。 

 

 

 

 

 

 

 

 

 

本項目未修正。 

 

 



 9

(市)政府 1999 專線等民眾通報缺失案件

者，加 0.3 分。 

（二）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過程中，

以未發生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全民督工或

直轄市、縣(市)政府 1999 專線等民眾通報

缺失案件之實際履約日連續天數最多者計

算，每連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不計(詳

說明五)。 

二、本項至多加 3分。 

否 停

權 

依政

府採

購法

第

101

條至

第

103

條規

定被

刊登

政府

採購

公報

之廠

商 

一、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第 1款者：減 10

分。 

二、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第 2款或第 3款

者：減 5分。 

三、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各款之一，且解

除契約者：各計分項目不予計分，總分以 0 分

計。 

四、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各款之一，且終

止契約者：各計分項目不予計分，總分以 25

分乘以施工進度百分比計(詳說明六)。 

 

 

 

 

 

 

 

 

 

 

 

 

(市)政府 1999 專線等民眾通報缺失案件

者，加 0.3 分。 

（二）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過程中，

以未發生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全民督工或

直轄市、縣(市)政府 1999 專線等民眾通報

缺失案件之實際履約日連續天數最多者計

算，每連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不計(詳

說明五)。 

二、本項至多加 3分。 

否 停

權 

依政

府採

購法

第

101

條至

第

103

條規

定被

刊登

政府

採購

公報

之廠

商 

一、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第 2款 1年者：

減 5分。 

二、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第 1款 3年者：

減 10 分。 

三、屬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 1項第 1款或第 2款，

且解除契約者：各計分項目不予計分，總分以

0分計。 

四、屬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 1項第 1款或第 2款，

且終止契約者：各計分項目不予計分，總分以

25 分乘以施工進度百分比計(詳說明六)。 

 

 

 

 

 

 

 

 

 

 

 

 

 

 

 

 

 

 

 

 

 

計分指標－民眾反映及是否

停權項下，計分項目－依政府

採購法第101條至第103條規

定被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廠

商： 

一、現行第一點移列第二點，

並配合政府採購法第一

百零三條之修正，酌修文

字。 

二、現行第二點移列第一點並

酌修文字。 

三、第三點及第四點配合政府

採購法第一百零三條之

修正，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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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本表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契約金額：工程案之決標金額，不包含變更設計後追加減

金額。 

（二）最終契約金額：原契約金額經主辦機關核定追加減金額後之

最終金額。 

（三）最終核定工期：原契約所定工期併計歷次經主辦機關核定之

追加（減）工期。 

（四）試驗報告不合格：指試驗結果不符合契約者，包含在容許誤

差範圍外需減價收受者。 

二、計分基準計算結果一律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數點以下第二位為

止。例如（1）4.994%計算為 4.99%，屬未達 5%區間；4.995%

計算為 5%，屬 5%以上區間。（2）查核成績平均 79.995 分計算

為 80 分，屬 80 分以上區間；查核成績平均 79.994 分計算為

79.99 分，屬未達 80 分區間。 

三、「提前竣工」、「逾期竣工」及「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之缺失

與改善天數」等計分項目涉及天數計算者，均依契約所定計算

方式辦理。 

四、「專任工程人員參與情形」計分項目所稱「每月至少 1次」，不

包含開工、復工、停工及竣工等當月不足一個月者。 

五、「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災害」、「環保」、「民眾通報缺失」及「施

工作業」四項計分項目所稱「實際履約日」係指符合契約約定

之計算工期日，惟除「施工作業」項目外，逾期部分不納入計

算；所稱連續係指兩個連續實際履約日間，包含未施工日（即

停工或不計工期日，因工地管理不善發生重大職災或環保事

件，則中斷連續），例如 9/10、9/11、9/14、9/15 為實際履約

日，惟 9/13 發生依法應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查機構之職

業災害，則中斷連續，由 9/14 重新起算。 

六、有關計分項目「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至第 103 條規定被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之計分基準第四項，其總分計算方式說

明如下：如有符合前述計分基準之情形，機關辦理計分時，無

說明： 

一、本表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契約金額：工程案之決標金額，不包含變更設計後追加減

金額。 

（二）最終契約金額：原契約金額經主辦機關核定追加減金額後之

最終金額。 

（三）最終核定工期：原契約所定工期併計歷次經主辦機關核定之

追加（減）工期。 

（四）試驗報告不合格：指試驗結果不符合契約者，包含在容許誤

差範圍外需減價收受者。 

二、計分基準計算結果一律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數點以下第二位為

止。例如（1）4.994%計算為 4.99%，屬未達 5%區間；4.995%

計算為 5%，屬 5%以上區間。（2）查核成績平均 79.995 分計算

為 80 分，屬 80 分以上區間；查核成績平均 79.994 分計算為

79.99 分，屬未達 80 分區間。 

三、「提前竣工」、「逾期竣工」及「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之缺失

與改善天數」等計分項目涉及天數計算者，均依契約所定計算

方式辦理。 

四、「專任工程人員參與情形」計分項目所稱「每月至少 1次」，不

包含開工、復工、停工及竣工等當月不足一個月者。 

五、「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災害」、「環保」、「民眾通報缺失」及「施

工作業」四項計分項目所稱「實際履約日」係指符合契約約定

之計算工期日，惟除「施工作業」項目外，逾期部分不納入計

算；所稱連續係指兩個連續實際履約日間，包含未施工日（即

停工或不計工期日，因工地管理不善發生重大職災或環保事

件，則中斷連續），例如 9/10、9/11、9/14、9/15 為實際履約

日，惟 9/13 發生依法應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查機構之職

業災害，則中斷連續，由 9/14 重新起算。 

六、有關計分項目「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至第 103 條規定被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之計分基準第四項，其總分計算方式說

明如下：如有符合前述計分基準之情形，機關辦理計分時，無

說明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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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再依各計分項目進行加減分，以 25 分（即無符合加分條件

且扣分均達最大值時之最低分）乘以施工進度百分比計。例如

施工進度達 60%，則總分為 25 分*60%=15 分。 

七、本履約情形計分表之各項履約事實僅係作為本單一工程計分之

依據，不跨標案計算。例如甲廠商承攬之 A標案獲得公共工程

金質獎優等、B 標案則未獲獎，則於計分項目－品質優良，A

標案加 4分、B標案不加分。乙廠商承攬之 C標案依政府採購

法第 103 條第 1項第 2款停權 1年、D標案無前述情形，則於

計分項目－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至第103條規定被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之廠商，C標案減 5分、D標案不減分。 

須再依各計分項目進行加減分，以 25 分（即無符合加分條件

且扣分均達最大值時之最低分）乘以施工進度百分比計。例如

施工進度達 60%，則總分為 25 分*60%=15 分。 

七、本履約情形計分表之各項履約事實僅係作為本單一工程計分之

依據，不跨標案計算。例如甲廠商承攬之 A標案獲得公共工程

金質獎優等、B 標案則未獲獎，則於計分項目－品質優良，A

標案加 4分、B標案不加分。乙廠商承攬之 C標案依政府採購

法第 103 條第 1項第 2款停權 1年、D標案無前述情形，則於

計分項目－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至第103條規定被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之廠商，C標案減 5分、D標案不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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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要點第三點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附表二 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表 

貴廠商承攬本機關工程業已辦理竣工驗收，經依履約事實及
計分基準進行計分，結果如下，請  查照。 
□初次計分                   □第   次修正計分 

工程名稱  

主辦機關  

契約編號  

承攬廠商  統一編號  

發包預算金額
(A) 

 
原始契約 
金額(B) 

 

(B)／(A)  
最終契約 
金額(C) 

 

原始契約工期  最終核定工期  
計分結果            分 

備註： 

一、本計分表內容依「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

約計分要點」，經主辦機關同步登錄於行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標案管

理系統」(下稱標案管理系統)，請於收

到本計分表後，至該會網站之「標案管

理系統(廠商端)」，登入後檢視系統登錄

之計分資料。 

二、貴廠商如對本表所登錄之履約事實與機

關意見不一致，涉及履約爭議部分請循

契約所定履約爭議處理方式辦理。至於

本計分表及前述系統登錄之計分結果，

如發現有計算錯誤或二者不一致之情

形，請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以利主辦

機關重新檢視內容進行修正。 

三、如經重新修正計分，以修正計分之結果

取代前次計分結果。 

四、本次如為修正計分，其修正原因(簡述)：

 

 

附表二 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表 

貴廠商承攬本機關工程業已辦理竣工驗收，經依履約事實及
計分基準進行計分，結果如下，請  查照。 
□初次計分                   □第   次修正計分 

工程名稱  

主辦機關  

契約編號  

承攬廠商  統一編號  

發包預算金額
(A) 

 
原始契約 
金額(B) 

 

(B)／(A)  
最終契約 
金額(C) 

 

原始契約工期  最終核定工期  
計分結果            分 

備註： 

一、本計分表內容依「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

約計分要點」，經主辦機關同步登錄於行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標案管

理系統」(下稱標案管理系統)，請於收

到本計分表後，至該會網站之「標案管

理系統(廠商端)」，登入後檢視系統登錄

之計分資料。 

二、貴廠商如對本表所登錄之履約事實與機

關意見不一致，涉及履約爭議部分請循

契約所定履約爭議處理方式辦理。至於

本計分表及前述系統登錄之計分結果，

如發現有計算錯誤或二者不一致之情

形，請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以利主辦

機關重新檢視內容進行修正。 

三、如經重新修正計分，以修正計分之結果

取代前次計分結果。 

四、本次如為修正計分，其修正原因(簡述)：

 

 

 

本項目未修正。 

 

機 

關 

印 

信 

機 

關 

印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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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初次計分    □第   次修正計分

文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字第            號 

計分

指標 

計分

項目 
計分基準 

履約

事實

加

分

減

分

基本分數：77 分 

如期

履約

情形 

提 前

竣 工

或 如

期 完

成 

依下列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

說明三)： 

一、實際提前竣工天數/最終核定工期天

數×100%： 

(一) 10%以上：加 3分。 

(二) 5%以上未達 10%：加 2分。 

(三) 1%以上未達 5%：加 1分。 

(四) 如期或提前完工但未達上開加分條

件者：加 0.5 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 未達新臺幣(以下同)1 千萬元，調整

權數 0.6 

(二) 1 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

數 0.7 

(三) 5 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0.8 

(四) 2 億元以上未達 5 億元，調整權數

1.0 

(五) 5 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2 

(六) 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1.5 

(七) 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1.8 

(八) 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2.0 

 

工程名稱：               □初次計分    □第   次修正計分

文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字第            號 

計分

指標

計分

項目
計分基準 

履約

事實

加

分

減

分

基本分數：77 分 

如期

履約

情形

提 前

竣 工

或 如

期 完

成 

依下列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

說明三)： 

一、實際提前竣工天數/最終核定工期天

數×100%： 

(一) 10%以上：加 3分。 

(二) 5%以上未達 10%：加 2分。 

(三) 1%以上未達 5%：加 1分。 

(四) 如期或提前完工但未達上開加分條

件者：加 0.5 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 未達新臺幣(以下同)1 千萬元，調整

權數 0.6 

(二) 1 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

數 0.7 

(三) 5 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0.8 

(四) 2 億元以上未達 5 億元，調整權數

1.0 

(五) 5 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2 

(六) 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1.5 

(七) 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1.8 

(八) 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2.0 

 

 

 

 

 

 

 

本項目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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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期

竣 工

依下列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

說明三)： 

 

一、逾期違約金天數/最終核定工期天數

×100%： 

(一) 未達 1%：減 0.5 分。 

(二) 1%以上未達 5%：減 1分。 

(三) 5%以上未達 10%：減 2分。 

(四) 10%以上未達 20%：減 3分。 

(五) 20%以上：減 5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 未達 1千萬元，調整權數 0.6 

(二) 1 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

數 0.7 

(三) 5 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0.8 

(四) 2 億元以上未達 5 億元，調整權數

1.0 

(五) 5 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2 

(六) 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1.5 

(七) 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1.8 

(八) 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2.0 

 

履約

成本

及違

約金 

提 出

替 代

方 案

施工廠商依招標文件、契約規定於履約期

間主動提出技術、工法、材料或設備之替

代方案，或循採購契約要項第 21 點第 1

項第 4款機制提出「較契約原標示者更優

或對機關更有利」之契約變更，經主辦機

 

逾 期

竣 工

依下列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

說明三)： 

 

一、逾期違約金天數/最終核定工期天數

×100%： 

(一) 未達 1%：減 0.5 分。 

(二) 1%以上未達 5%：減 1分。 

(三) 5%以上未達 10%：減 2分。 

(四) 10%以上未達 20%：減 3分。 

(五) 20%以上：減 5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 未達 1千萬元，調整權數 0.6 

(二) 1 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

數 0.7 

(三) 5 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0.8 

(四) 2 億元以上未達 5 億元，調整權數

1.0 

(五) 5 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2 

(六) 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1.5 

(七) 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1.8 

(八) 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2.0 

 

履約

成本

及違

約金

提 出

替 代

方 案

施工廠商依招標文件、契約規定於履約期

間主動提出技術、工法、材料或設備之替

代方案，經主辦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35

條、替代方案實施辦法規定評估後採行，

且最後結算驗收結果達成下列條件之一

 

本項目未修正。 

 

 

 

 

 

 

 

 

 

 

 

 

 

 

 

 

 

 

 

 

 

 

 

 

 

計分指標－履約成本及違約

金項下，計分項目－提出替代

方案： 

考量廠商以契約變更方式向

業主提出「較契約原標示者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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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35 條、替代方案實施

辦法或契約規定評估後採行，且最後結算

驗收結果達成下列條件之一者，加 1 分：

(一) 實際縮減工期達原契約所定工期3%

以上且未逾期竣工。 

(二) 減省經費達原契約金額 3%以上。 

 

違 約

金 金

額 

依政府採購法及契約所定可歸責於施工

廠商之違約金(如損害賠償、品質查核缺

失、減價收受等，不含逾期違約金)比率

(違約金合計金額/最終契約金額×100%)

計分： 

(一) 未達 1%：減 0.5 分。 

(二) 1%以上未達 2%：減 1分。 

(三) 2%以上未達 3%：減 1.5 分。 

(四) 3%以上未達 4%：減 2分。 

(五) 4%以上：減 2.5 分。 

 

施工

品質 

初 驗

、 

複 驗

及 驗

收 過

程 之

缺 失

與 改

善 天

數 

(一) 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無缺失或缺

失累計之實際改善天數未達 3 天，

且無逾期違約金者(詳說明三)：加

2分。 

(二) 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缺

失累計之實際改善天數 3 天以上未

達 15 天且無逾期違約金者(詳說明

三)：加 1分。 

 

 

 

 

 

者，加 1分： 

(一) 實際縮減工期達原契約所定工期3%

以上且未逾期竣工。 

(二) 減省經費達原契約金額 3%以上。 

 

 

 

違 約

金 金

額 

依政府採購法及契約所定可歸責於施工

廠商之違約金(如損害賠償、品質查核缺

失、減價收受等，不含逾期違約金)比率

(違約金合計金額/最終契約金額×100%)

計分： 

(一) 未達 1%：減 0.5 分。 

(二) 1%以上未達 2%：減 1分。 

(三) 2%以上未達 3%：減 1.5 分。 

(四) 3%以上未達 4%：減 2分。 

(五) 4%以上：減 2.5 分。 

 

施工

品質

初 驗

、

複 驗

及 驗

收 過

程 之

缺 失

與 改

善 天

數 

(一) 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無缺失或缺

失累計之實際改善天數未達 3 天，

且無逾期違約金者(詳說明三)：加

2分。 

(二) 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缺

失累計之實際改善天數 3 天以上未

達 15 天且無逾期違約金者(詳說明

三)：加 1分。 

 

 

 

 

 

優或對機關更有利」之作法具

替代方案之本質，爰修正納入

之計分基準。 

 

 

 

 

本項目未修正。 

 

 

 

 

 

 

 

 

 

 

 

本項目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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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依下列級

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說明三)：

 

一、缺失累計之實際改善天數： 

(一) 30 天以上未達 45 天：減 0.5 分。

(二) 45 天以上未達 60 天：減 1分。 

(三) 60 天以上未達 75 天：減 2分。 

(四) 75 天以上未達 90 天：減 3分。 

(五) 90 天以上未達 180 天：減 4.5 分。

(六) 180 天以上：減 6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未達 1千萬元，調整權數 2.0 

(二)1 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

數 1.8 

(三)5 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1.5 

(四)2億元以上未達5億元，調整權數1.2

(五)5 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0 

(六)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0.8 

(七)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0.7 

(八)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0.6 

 

 

 

 

 

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依下列級

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數計分(詳說明三)：

 

一、缺失累計之實際改善天數： 

(一) 30 天以上未達 45 天：減 0.5 分。

(二) 45 天以上未達 60 天：減 1分。 

(三) 60 天以上未達 75 天：減 2分。 

(四) 75 天以上未達 90 天：減 3分。 

(五) 90 天以上未達 180 天：減 4.5 分。

(六) 180 天以上：減 6分。 

 

二、依原契約金額調整權數： 

(一)未達 1千萬元，調整權數 2.0 

(二)1 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調整權

數 1.8 

(三)5 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調整權數

1.5 

(四)2億元以上未達5億元，調整權數1.2

(五)5 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調整權數

1.0 

(六)10 億元以上未達 30 億元，調整權數

0.8 

(七)3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調整權數

0.7 

(八)50 億元以上，調整權數 0.6 

 

 

 

 

 

本項目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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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作 業

一、依下列情形減分，並乘以調整權數計

分(詳說明五)： 

(一) 主辦機關、監造單位現場取樣試驗

報告，有不合格紀錄：每次減 1分。

(二) 施工廠商於檢驗停留點應檢附之自

主檢查表與監造單位現場查驗內容

比對，發現有錯誤情形：每次減 0.2

分。 

(三) 施工廠商於檢驗停留點未經檢驗或

同意，即進行下一道工序：每次減

1分。 

(四) 工程查核或各級機關工程督導小組

督導，有丙等情形或重大缺失，工

地負責人、工地主任、品管人員或

勞安人員經主辦機關通知廠商更換

調離工地者：每人次減 1分。 

 

二、依實際履約日數調整權數： 

(一) 未達 365 天，調整權數 1.0 

(二) 365 天以上未達 730 天，調整權數

0.9 

(三) 730 天以上未達 1,095 天，調整權

數 0.8 

(四) 1,095 天以上未達 1,460 天，調整

權數 0.7 

(五) 1,460 天以上未達 1,825 天，調整

權數 0.6 

(六) 1,825 天以上，調整權數 0.5 

 

三、本項至多減 10 分。 

 

 施 工

作 業

一、依下列情形減分，並乘以調整權數計

分(詳說明五)： 

(一) 主辦機關、監造單位現場取樣試驗

報告，有不合格紀錄：每次減 1分。

(二) 施工廠商於檢驗停留點應檢附之自

主檢查表與監造單位現場查驗內容

比對，發現有錯誤情形：每次減 0.2

分。 

(三) 施工廠商於檢驗停留點未經檢驗或

同意，即進行下一道工序：每次減

1分。 

(四) 工程查核或各級機關工程督導小組

督導，有丙等情形或重大缺失，工

地負責人、工地主任、品管人員或

勞安人員經主辦機關通知廠商更換

調離工地者：每人次減 1分。 

 

二、依實際履約日數調整權數： 

(一) 未達 365 天，調整權數 1.0 

(二) 365 天以上未達 730 天，調整權數

0.9 

(三) 730 天以上未達 1,095 天，調整權

數 0.8 

(四) 1,095 天以上未達 1,460 天，調整

權數 0.7 

(五) 1,460 天以上未達 1,825 天，調整

權數 0.6 

(六) 1,825 天以上，調整權數 0.5 

 

三、本項至多減 10 分。 

 

 本項目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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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歷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 

(一) 90 分以上：加 4分。 

(二) 85 分以上未達 90 分：加 3分。 

(三) 80 分以上未達 85 分：加 2分。 

施 工

查 核

以歷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 

(一) 未達 75 分：減 0.5 分。 

(二) 查核成績單次未達 70 分，每次再減

1分。 

※平均成績75分以上未達80分間無加減

分。 

 

專 任

工 程

人 員

參 與

情 形

適用營造業法之工程，施工廠商專任工程

人員於契約施工期間親自赴工地現場督

察且留存督察紀錄，並確實登載於施工日

誌 (詳說明四)： 

(一) 總次數平均每 30 天達 3次以上，且

施工期間如當月有施工者，每月至

少 1次：加 2分。 

(二) 總次數平均每 30 天達 2次以上，且

施工期間如當月有施工者，每月至

少 1次：加 1分。 

 

 

 

 

 

 

 

 

 

 

 

 

以歷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 

(一) 90 分以上：加 4分。 

(二) 85 分以上未達 90 分：加 3分。 

(三) 80 分以上未達 85 分：加 2分。 

施 工

查 核

以歷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 

(一) 未達 75 分：減 0.5 分。 

(二) 查核成績單次未達 70 分，每次再減

1分。 

※平均成績75分以上未達80分間無加減

分。 

 

專 任

工 程

人 員

參 與

情 形

適用營造業法之工程，施工廠商專任工程

人員於施工期間親自赴工地現場督察且

留存督察紀錄(詳說明四)： 

 

(一) 總次數平均每 30 天達 3次以上，且

施工期間如當月有施工者，每月至

少 1次：加 2分。 

(二) 總次數平均每 30 天達 2次以上，且

施工期間如當月有施工者，每月至

少 1次：加 1分。 

 

 

 

 

 

 

 

 

 

 

 

 

本項目未修正。 

 

 

 

本項目未修正。 

 

 

 

 

 

計分指標－施工品質項下，計

分項目－專任工程人員參與

情形：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參照「公共工程施工品

質管理作業要點」，將

「施工期間」修正為「契

約施工期間」。 

(二)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公有

建築物施工階段契約約

定權責分工表」及「公

共工程施工階段契約約

定權責分工表」規定施

工日誌係由承攬廠商辦

理填報、監造人核定、

業主（或專案管理單位）

備查，前開日誌格式即

包含施工日「是否由專

任工程人員督察按圖施

工、解決施工技術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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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核定工期在 90 天以上且適用營造業

法之工程，施工廠商專任工程人員於契約

施工期間親自赴工地現場督察且留存督

察紀錄，並確實登載於施工日誌，平均每

30 天未達 1次者(詳說明四)：減 0.5 分。

 

 

 

技 術

士 參

與 情

形 

一、 施工廠商於契約施工期間，依需要

在工地設置與施工項目或相關作業

有關之技術士，並陳報主辦機關核

定且確實登載於施工日誌者，每人

加 0.5 分。 

二、 本項至多加 2分。 

 

 

 

 

 

 

 

 

 

 

 

 

 

 

 

 

 

 

 

最終核定工期在 90 天以上且適用營造業

法之工程，施工廠商專任工程人員親自赴

工地現場督導並留存督導紀錄，平均每

30 天未達 1次者(詳說明四)：減 0.5 分。

 

 

 

 

技 術

士 參

與 情

形 

一、 施工廠商於施工期間，依需要在工

地設置與施工項目或相關作業有關

之技術士，並陳報主辦機關核定

者，每人加 0.5 分。 

 

二、 本項至多加 2分。 

 

 

 

 

 

 

 

 

 

 

 

 

 

 

 

題」。為利機關核算專任

工程人員參與情形有統

一依循之參考資料，且

落實施工日誌登載，爰

增訂「確實登載於施工

日誌」之規定。 

二、第二項增訂「於契約施工

期間」及「確實登載於施

工日誌」之規定。 

 

 

計分指標－施工品質項下，計

分項目－技術士參與情形，第

一點修正如下： 

一、參照「公共工程施工品質

管理作業要點」，將「施

工期間」修正為「契約施

工期間」。 

二、本會「公有建築物施工階

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及「公共工程施工階段契

約約定權責分工表」規定

施工日誌係由承攬廠商

辦理填報、監造人核定、

業主（或專案管理單位）

備查，前開施工日誌格式

即包含施工日「是否有須

依『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

施工項目應置之技術士

種類、比率或人數標準

表』規定應設置技術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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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質

優 良

擇優採計下列其中一款，並僅限加分一

次： 

 

一、獲得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理之公

共工程金質獎相關獎項： 

（一）特優：加 5分。 

（二）優等：加 4分。 

（三）佳作：加 2分。 

二、獲得中央機關部會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理之公共工程品質相關獎項：

（一）最高階獎項(如特優等)：加 2.5

分。 

（二）次高階獎項(如優等等)：加 2分。

（三）其他獎項：加 1分。 

 

安衛

環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與 職

業 災

害 

一、獲得勞動部辦理之推動職業安全衛生

優良公共工程選拔金安獎相關獎項：

（一）特優：加 2.5 分。 

（二）優等或獲選（101 年以前）：加 2

分。 

（三）佳作或入圍（102 年以前）：加 1.5

分。 

 

 

 

 

 

 

 

 

 

 

 

品 質

優 良

擇優採計下列其中一款，並僅限加分一

次： 

 

一、獲得全國性公共工程金質獎： 

(一)特優：加 5分。 

(二)優等：加 4分。 

(三)入圍或佳作：加 2分。 

二、獲得中央機關部會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有關工程品質之相關獎項： 

(一)最高階獎項(如特優等)：加 2.5 分。

(二)次高階獎項(如優等等)：加 2分。

(三)其他獎項：加 1分。 

 

 

 

安衛

環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與 職

業 災

害 

一、獲得勞動部辦理之金安獎或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優良公共工程選拔： 

（一）獲選(101 年以前)：每次加 2分。

（二）特優(102 年起)：每次加 2.5 分。

（三）優等(102 年起)：每次加 2分。

（四）入圍：每次加 1.5 分。 

 

 

專業工程」及「公共工程

施工日誌之技術士簽章

表」。為利機關核算技術

士參與情形有統一依循

之參考資料，且落實施工

日誌登載，爰於第一款增

訂「確實登載於施工日

誌」之規定。 

 

 

計分指標－施工品質項下，計

分項目－品質優良： 

一、第一點配合本會「公共工

程金質獎頒發作業要點」

名稱，並酌修文字。另依

前開要點內容調整相關

獎項內容。 

二、第二點修正加分基準僅限

於公共工程品質相關獎

項，並酌修文字。 

 

 

 

 

計分指標－安衛環保項下，計

分項目－職業安全衛生與職

業災害： 

第一點配合勞動部「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優良公共工程及人

員選拔作業要點」酌修文字及

調整相關獎項內容，獲選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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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項至多加 2.5 分。 

一、 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 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

中未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

第 2 項所列應通知勞動檢查機構之

職業災害者，加 0.3 分。 

(二) 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

過程中，以未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7條第2項所列應通知勞動檢查

機構之職業災害之實際履約日連續

天數最多者計算，每連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不計(詳說明五)。 

二、 本項至多加 3分。 

 

一、 契約施工期間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7條第2項所列應通知勞動檢查

機構之職業災害：每次事件發生扣

1 分，如有死亡情形每死亡 1 人加

扣 1分。 

二、 本項至多減 10 分。 

 

 

環 保一、 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 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

中未發生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罰

之環保事件者，加 0.3 分。 

(二) 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

過程中，以未發生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裁罰之環保事件之實際履約日

連續天數最多者計算，每連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不計(詳說明五)。

二、 本項至多加 3分。 

 

二、本項至多加 2.5 分。 

一、 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 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

中未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

第 2 項所列應通知勞動檢查機構之

職業災害者，加 0.3 分。 

(二) 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

過程中，以未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7條第2項所列應通知勞動檢查

機構之職業災害之實際履約日連續

天數最多者計算，每連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不計(詳說明五)。 

二、 本項至多加 3分。 

 

一、 施工期間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

條第 2 項所列應通知勞動檢查機構

之職業災害：每次事件發生扣 1

分，如有死亡情形每死亡 1 人加扣

1分。 

二、 本項至多減 10 分。 

 

 

環 保一、 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 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

中未發生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罰

之環保事件者，加 0.3 分。 

(二) 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

過程中，以未發生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裁罰之環保事件之實際履約日

連續天數最多者計算，每連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不計(詳說明五)。

二、 本項至多加 3分。 

 

等列為同等第、新增佳作與入

圍列為同等第。 

本項目未修正。 

 

 

 

 

 

 

 

 

 

 

 

計分指標－安衛環保項下，計

分項目－職業安全衛生與職

業災害： 

第一點參照「公共工程施工品

質管理作業要點」，將「施工

期間」修正為「契約施工期

間」。 

 

本項目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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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眾

通 報

缺 失

一、 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 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

中未發生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全民

督工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1999 專

線等民眾通報缺失案件者，加 0.3

分。 

(二) 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

過程中，以未發生可歸責於施工廠

商之全民督工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 1999 專線等民眾通報缺失案件

之實際履約日連續天數最多者計

算，每連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

不計 (詳說明五)。 

二、 本項至多加 3分。 

 民眾

反映

及是

否停

權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第101

條 至

第103

條 規

定 被

刊 登

政 府

採 購

公 報

之 廠

商 

一、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

款者：減 10 分。 

二、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3款者：減 5分。 

三、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各款之

一，且解除契約者：各計分項目不予

計分，總分以 0分計。 

四、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各款之

一，且終止契約者：各計分項目不予

計分，總分以 25 分乘以施工進度百

分比計(詳說明六)。 

 

 

 

 

 

 

 

民 眾

通 報

缺 失

一、 依下列情形加分： 

(一) 實際履約日未達 30 天且履約過程

中未發生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全民

督工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1999 專

線等民眾通報缺失案件者，加 0.3

分。 

(二) 實際履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依履約

過程中，以未發生可歸責於施工廠

商之全民督工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 1999 專線等民眾通報缺失案件

之實際履約日連續天數最多者計

算，每連續滿 30 天加 0.3 分，尾數

不計 (詳說明五)。 

二、 本項至多加 3分。 

 民眾

反映

及是

否停

權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第101

條 至

第103

條 規

定 被

刊 登

政 府

採 購

公 報

之 廠

商 

一、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2

款 1年者：減 5分。 

二、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

款 3年者：減 10 分。 

三、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款，且解除契約者：各計分

項目不予計分，總分以 0分計。 

四、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款，且終止契約者：各計分

項目不予計分，總分以 25 分乘以施

工進度百分比計(詳說明六)。 

 

 

 

 

 

 

 

本項目未修正。 

 

 

 

 

 

 

 

 

 

 

 

 

 

計分指標－民眾反映及是否

停權項下，計分項目－依政府

採購法第101條至第103條規

定被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廠

商： 

一、現行第一點移列第二點，

並配合政府採購法第一

百零三條之修正，酌修文

字。 

二、現行第二點移列第一點並

酌修文字。 

三、第三點及第四點配合政府

採購法第一百零三條之

修正，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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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小計(A) ─

減分小計(B) ─

計分結果(77+A-B)  

備註 

 

說明： 

一、本表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契約金額：工程案之決標金額，不包含變更設計後追加減

金額。 

（二）最終契約金額：原契約金額經主辦機關核定追加減金額後之

最終金額。 

（三）最終核定工期：原契約所定工期併計歷次經主辦機關核定之

追加(減)工期。其於本表之應用，以最終核定工期之實際涵

蓋期間為準。例如 350 工作天之工期，即屬 1年以上者。 

（四）試驗報告不合格：指試驗結果不符合契約者，包含在容許誤

差範圍外需減價收受者。 

二、計分基準計算結果一律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數點以下第二位為

止。例如(1)4.994%計算為 4.99%，屬未達 5%區間；4.995%計算

為 5%，屬 5%以上區間。(2)查核成績平均 79.995 分計算為 80

 

 

加分小計(A) ─

減分小計(B) ─

計分結果(77+A-B)  

備註 

 

說明： 

一、本表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契約金額：工程案之決標金額，不包含變更設計後追加減

金額。 

（二）最終契約金額：原契約金額經主辦機關核定追加減金額後之

最終金額。 

（三）最終核定工期：原契約所定工期併計歷次經主辦機關核定之

追加(減)工期。其於本表之應用，以最終核定工期之實際涵

蓋期間為準。例如 350 工作天之工期，即屬 1年以上者。 

（四）試驗報告不合格：指試驗結果不符合契約者，包含在容許誤

差範圍外需減價收受者。 

二、計分基準計算結果一律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數點以下第二位為

止。例如(1)4.994%計算為 4.99%，屬未達 5%區間；4.995%計算

為 5%，屬 5%以上區間。(2)查核成績平均 79.995 分計算為 80

 

 

 

 

 

 

 

 

 

 

 

 

 

 

 

說明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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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屬 80 分以上區間；查核成績平均 79.994 分計算為 79.99

分，屬未達 80 分區間。 

三、「提前竣工」、「逾期竣工」及「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之缺失

與改善天數」等計分項目涉及天數計算者，均依契約所定計算

方式辦理。 

四、「專任工程人員參與情形」計分項目所稱「每月至少 1次」，不

包含開工、復工、停工及竣工等當月不足一個月者。 

五、「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災害」、「環保」、「民眾通報缺失」及「施

工作業」四項計分項目所稱「實際履約日」係指符合契約約定

之計算工期日，惟除「施工作業」項目外，逾期部分不納入計

算；所稱連續係指兩個連續實際履約日間，包含未施工日(即停

工或不計工期日，因工地管理不善發生重大職災或環保事件，

則中斷連續)，例如 9/10、9/11、9/14、9/15 為實際履約日，

惟 9/13 發生依法應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查機構之職業災

害，則中斷連續，由 9/14 重新起算。 

六、有關計分項目「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至第 103 條規定被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之計分基準第四項，其總分計算方式說

明如下：如有符合前述計分基準之情形，機關辦理計分時，無

須再依各計分項目進行加減分，以 25 分(即無符合加分條件且

扣分均達最大值時之最低分)乘以施工進度百分比計。例如施工

進度達 60%，則總分為 25 分*60%=15 分。 

七、本履約情形計分表之各項履約事實僅係作為本單一工程計分之

依據，不跨標案計算。例如甲廠商承攬之 A 標案獲得公共工程

金質獎優等、B標案則未獲獎，則於計分項目－品質優良，A標

案加 4分、B標案不加分。乙廠商承攬之 C標案依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第 2款停權 1年、D標案無前述情形，則於計分項

目－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至第 103 條規定被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之廠商，C標案減 5分、D標案不減分。 

 

分，屬 80 分以上區間；查核成績平均 79.994 分計算為 79.99

分，屬未達 80 分區間。 

三、「提前竣工」、「逾期竣工」及「初驗、複驗及驗收過程之缺失

與改善天數」等計分項目涉及天數計算者，均依契約所定計算

方式辦理。 

四、「專任工程人員參與情形」計分項目所稱「每月至少 1次」，不

包含開工、復工、停工及竣工等當月不足一個月者。 

五、「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災害」、「環保」、「民眾通報缺失」及「施

工作業」四項計分項目所稱「實際履約日」係指符合契約約定

之計算工期日，惟除「施工作業」項目外，逾期部分不納入計

算；所稱連續係指兩個連續實際履約日間，包含未施工日(即停

工或不計工期日，因工地管理不善發生重大職災或環保事件，

則中斷連續)，例如 9/10、9/11、9/14、9/15 為實際履約日，

惟 9/13 發生依法應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查機構之職業災

害，則中斷連續，由 9/14 重新起算。 

六、有關計分項目「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至第 103 條規定被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之計分基準第四項，其總分計算方式說

明如下：如有符合前述計分基準之情形，機關辦理計分時，無

須再依各計分項目進行加減分，以 25 分(即無符合加分條件且

扣分均達最大值時之最低分)乘以施工進度百分比計。例如施工

進度達 60%，則總分為 25 分*60%=15 分。 

七、本履約情形計分表之各項履約事實僅係作為本單一工程計分之

依據，不跨標案計算。例如甲廠商承攬之 A 標案獲得公共工程

金質獎優等、B標案則未獲獎，則於計分項目－品質優良，A標

案加 4分、B標案不加分。乙廠商承攬之 C標案依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第 2款停權 1年、D標案無前述情形，則於計分項

目－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至第 103 條規定被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之廠商，C標案減 5分、D標案不減分。 

 

 


